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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森豪 
管理董事，公司及金融部 
董事，税务和私人客户服务 
法学学士（荣誉）（伦敦）（1993） 

南洋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荣誉）（1993） 

林肯律师学院大律师 

最高法院诉讼律师 

新加坡特许会计师公会会员 

新加坡注册税务专业人员协会所得税和消费税注册税务顾问 

电话: +65 6531 4126   传真: +65 6535 4864   电邮: simho.ong@drewnapier.com 

王森豪律师简介 
王森豪律师是我们企业与财务部的董事总经

理，也是税务和私人客户服务部的董事。王律

师的税法职业生涯是从新加坡国内税务局

(IRAS)开始的，主要就企业所得税、消费税以

及税收协定谈判向税务局提供咨询。 

王律师拥有律师和特许会计师的双重资格。他

是林肯律师学院传召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大律

师，也是新加坡最高法院的律师。他是新加坡

特许会计师公会会员,新加坡董事协会会员,新

加坡注册税务专业人员协会所得税和消费税注

册税务顾问,南洋理工大学的南洋商学院校友咨

询委员会成员，估值审查委员会成员。王律师

也是友邦新加坡（AIA Singapore Pte Ltd）公

司董事会成员。 

王律师的优势在于他在处理案件时采取了真正

多学科的方法，融合了法律、金融、风险管理

和财务等多方面的视角。王律师也因其在解决

问题时的批判性和严谨的法律分析及概念性思

维而受到客户和同行的广泛认可。  

在过去 20 年中，他在税务诉讼和争议解决方面

建立了实质性的实践重点。他在石油和天然气

方面也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客户赞赏他在涉

及灰色区域时能精准做出判断，以及他丰富的

行业经验和商业视角。 

执业经历 
资本减税案件的具体经验 

在企业与新加坡国内税务局(IRAS)发生更复

杂、更特殊的资本减税纠纷时，王律师经常受

邀提供其法律意见。由王律师所领导的个案如

下： 

 一家国际酒店集团就一个独特的结构提出资

本减税要求，IRAS 认为该结构是建筑物的一

部分，而经过详细的工程分析表明，该结构

实际上是装饰性的，是酒店业务的一部分。 

 在一个关于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是否由其保

荐人控制的差额缴税案件中，出现了一个新

颖的法律观点。 

 关于以新一代海上结构作为复杂的造船厂和

修理厂的数亿元的索赔。 

 天然气生产厂停止运行并出售而引致的差额

缴税的潜在责任。 

其他案例亮点  

 在一宗涉及造船厂和混凝土配料厂的财产税

案件中受到新加坡上诉法院的赞扬。尽管本

案判决首席陪审员胜诉，但上诉法院作出了

以下评论： 

“我们认为，虽然上诉人在本次上诉中败

诉，但王律师代表其委托人，尽可能清楚

并具说服力的 陈述了案情，值得赞扬。实

际上，在我们看来，他的陈述是最有力

的。未能确保案件胜诉，并不一定反映了

论据的质量和辩护的力度；事实上，正如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是一个相反的例

子。 王律师的坦率，以及他拒绝掩盖看起

来对其委托人不利的论据和事实，也给我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虽然法院会

无视任何此类企图，但令人耳目一新的

是，王律师抵制了这类经常发生的事情的

诱惑，但我们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通常

是由于缺乏经验和 / 或过于热心，而不是因

为不诚实。” 

 成功代表一家全球零售公司处理与银行担保

费用扣除相关的税务纠纷。 

 作为指导律师，在马尔代夫税务上诉法庭上

成功上诉，设计税款约 56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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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代理一家大型造船厂和维修企业，与所

得税司长处理约 5亿新元支出的资本减税发

生的纠纷。 

 成功代表一家大型物流和仓储公司，处理子

公司处置财产所得应纳税额的税务纠纷。 

 代表一家领先的服务式公寓集团，根据《所

得税法令》第 10E条，对税务评估提出上

诉，获得成功。 

 代表一家在新加坡运行旗舰店的中国航运公

司申请豁免航运收入的上诉获得成功。 

 在财产税案件中担任上诉法庭的律师，涉及

购物中心的公共空间是否在《财产税法令》

中被视为"财产"的新课题。 

 担任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律师，澄清了在

税务方面适用公认会计准则的问题。  

 代表一家大型发电公司，对根据“利得法”

进行财产税务评估的首席评估师提出上诉并

获得成功。这是“利得法”下的首例测试案

例。 

 与 IRAS 完成了一项旷日持久和复杂的工作，

并完成了总额约 1亿新元的公司所得税评

估，这是新加坡历史上完全无须诉诸法律而

完成的税务评估的最高纪录。 

 成功代表商场业主，在评估审查委员会面前

质疑首席估价师的评估方法。 

 成功代表一名高净值人士处理涉及其购买的

83 个高档豪华公寓的印花税纠纷。 

 代表一家债券交易公司，就新加坡境外产生

的收入来源问题获得了对客户有利的里程碑

式的裁决。 

 代表当地一家大型银行的关联公司，就股票

交易的应纳税问题获得了对客户有利的里程

碑式的裁决。 

 就关联公司之间的资产转让，为新加坡 GLC
提供咨询，并向印花税专员申请印花税豁

免。 

 代表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向所得税司长做出陈

述，说明为什么出售新加坡公司的股票所得

的利润无需缴税。  

 
 
 

荣誉称号 
钱伯斯亚太指南  
税务 2024 – 第一级别领

先律师（14 年） 

《钱伯斯》指出王森豪律

师是一位 “备受尊敬的处
理税务争议的律师”，他
的工作涉及新加坡国内外的税务纠纷解决方
案。  

"他的建议总是恰到好处，他的反应也很迅速" 
他的一位客户热情洋溢地说。 

“他被认为是处理税务纠纷的最佳人选之一。” 
他拥有在高风险案件中代表客户的丰富经验。 

王森豪律师在税务领域灵活变通，知识渊博，

赢得了很多赞誉。一位客户强调：“最主要的

是他的技术理解和创造力。在新加坡没有人能

像他那样解决问题。他非常非常厉害。” 

他被公认为是税务纠纷案件的首席专家，经常

为高风险诉讼提供指导。 

王森豪律师因其“卓越的法律头脑”和“全面

关注客户利益的能力”而备受瞩目。  

他与客户的密切关系和一流的信誉，使他赢得

了许多大公司的信任。在同行中，他最出名的

是他的诉讼专业知识。有关人士指出，他在

IRAS的工作经验也给了他额外的优势。 

“王律师以其在新加坡税务当局的工作经验脱颖

而出，并以其在诉讼方面的技能而著称。” 

他以聪明且高效的诉讼律师而闻名。正如一位

有关人士所指出的：“他技术全面，并能对复

杂的税务问题提供战略建议。” 

他因提出“非常有建设性的想法”而受到称

赞。有关人士还指出：“他具有丰富的判例知

识，使他能够立即对各种类型的问题做出回

应。” 

钱伯斯高净值 
私人财富法 2023 – 领先

律师 （连续 3 年） 

钱伯斯指出，他在为高

净值客户就争议性和非争议性信托和遗产事宜

提供咨询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并因其税务专

业知识受到有关人士的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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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法律 500 强 
税法 2024 – 领先律师（连续

15 年） 

私人财富与家庭法 2024 – 推
荐律师（连续 4 年）   

项目与能源 2023 – 推荐律师

（连续 4 年）  

争议解决 2020 – 推荐律师  

“王森豪律师是我们一直依赖的律师。他通常采

用新颖的方法来制定解决方案，在过去 15 年多

的时间里，没有在任何一件事上让我们失望。” 

新加坡税务局的“税务关键人物” 

王森豪律师因其“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技

能” 而获推荐。  

他还因其“真正卓越的知识”而受到赞扬。  

他“能够从法律、金融、风险治理和财务角度

协助处理各种私人客户事务。” 

《亚洲法律》领先律师 

税务 2023/2024 – 连续五

年被评为精英律师。 

“太棒了，王律师具有商业

眼光，能够从有趣的视角

看待税务问题。” 

“能够提供很多实用的建议，解决了我的问

题。” 

国际最佳律师：新加坡 
税法 2024 – 连续 12 年被授予国际最佳律师称

号 

信托和房地产 2024 – 连续 12 年被授予国际最

佳律师称号 

国际税务评审 
税收争议领导者 2023 – 11 年

领先律师 

“王森豪律师对新加坡的所得税

条例有很好的认识和深入的了

解，并对我们的税务问题提供

了非常简明和全面的分析。” 

 

 

《亚洲法律杂志》南亚法律大奖典礼 
2021 年度最佳私人财富律师事务所 

王森豪律师是赢得了 2021 年

度私人财富律师事务所奖的团

队成员之一，处理了一些最错

综复杂、跨境的私人财富法事

务。 

Who’s Who Legal 
国际领袖 
公司税: 争议 2022 – 推荐律师（连续 2 年） 
私人客户 2023 – 推荐律师 

国内领袖 
东南亚: 公司税 2023 – 推荐律师（连续 3 年） 

任命及成员 

 新加坡律师公会成员 

 新加坡法律学会会员 

 新加坡董事协会会员 

 南洋理工大学校友咨询委员会委员 

 估值评审委员会委员 

 新加坡特许会计师公会会员 

 新加坡法律研究所税务、外籍从业者考试首

席考官 

 友邦新加坡公司董事会成员 

出版物 
 钱伯斯私人财富全球实践指南 2019，新加

坡章节的合著者 

 收入和税收：所得税，新加坡 Halsbury 法
律（LexisNexis 新加坡，2017 年）第 
16(2) 卷撰稿人 

 消费税 – 法律与实践合著者 

 Butterworths 注释法 (收入法) 合著者 

 


